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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7月30日

(2021)浙0523民初797号
深圳市风源研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摩新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风源研磨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523民初7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深圳市风
源研磨有限公司给付杭摩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282027.5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从2021年2月18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款清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30元,由深圳市风源研磨有限公
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833号

朱怀国：本院受理原告万正华与被告朱怀国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523民初8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朱怀国返还万正华
代偿款45000元并承担逾期还款利息(从2021年2月20日
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款清日止),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30元,由朱怀国负担,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
于上诉期满后7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941号

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523民初9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
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药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1年3
月23日起解除。二、被告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药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租金
1721499元及违约金172150元，合计1893649元，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驳回原告安吉美林度假
村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891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
29560元，由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承担7560元，
由被告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承
担22000元，因原告已预交，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直接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
期满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942号

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诊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
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523民初94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
与被告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诊所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于2021年3月23日起解除。二、被告安吉开元美林中医
诊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租金
1362160元及违约金136216元，合计1498376元，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三、驳回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
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127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21920元，由
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承担2920元，由被告安吉开
元美林中医诊所有限公司承担19000元，因原告已预交，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943号

浙江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523民初9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安吉美林度
假村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药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1年3月23日起解除。
二、被告浙江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支付原
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租金344235元及违约金
34423.5元，合计378658.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三、驳回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335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9985元，由原告安吉美林度假村有
限公司承担2985元，由被告浙江安吉开元美林中医药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承担7000元，因原告已预交，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
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1172号

姚德凯：本院受理原告刘成祥与被告姚德凯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3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起诉之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10月
18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190号

郑书祥、邓桂飞：本院受理原告凌国富诉你等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723民初
1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一、被告郑书祥、邓桂飞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凌国富工程款198318.85元及
自2020年12月2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二、驳回原告
凌国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1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5270元，由原告凌国富负担444元，被告郑书祥、邓桂飞
负担491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请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410号

王有富：本院受理原告王文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84民初
14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王有富归还原告王
文平借款16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履行完毕。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650元,
由被告王有富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528办
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192号

李景雪：本院受理原告应志鹏与被告李景雪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9000元,并支
付利息2681.4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
息362.64元(自借款逾期之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2、本案的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10月27日16时30分
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523号

郑晓强：本院受理原告钱文斌与被告郑晓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2.9万元及利息(利
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成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2021年10月27日15时30分在本院诉讼服
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3316号

胡兴夫：本院受理原告杨金萍与被告胡兴夫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1）浙1003民
初3316号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人民币
107620元，并自2019年8月29日借款之日起至实际还清
借款之日止按月息7厘计付利息；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0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审判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7月28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余
姚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1民初6567号，开庭时间应为

“2021年10月19日”，特此更正。

浙江省消防科技与文化服务中心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决定注销，拟向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经主管单位批准已成立清算组。望债权债务接到通知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5863611
浙江省消防科技与文化服务中心

2021年7月30日

注销公告
桐 庐 县 城 科 建 材 经 营 部（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30122MA2J13888U）, 经 营 者 ：倪 杭 波（身 份 证 号 码
330183198908063810，杭州市富阳区常安镇安禾村六一81
号）：你经营部因未经过我局审批擅自在租用的桐庐县江
南镇珠山村村民吴华明场地上，于2021年1月20日安装
设备并投入制砂生产的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一
案。我局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分别作出了杭环桐罚字

〔2021〕第5号决定书、杭环桐罚字〔2021〕第6号决定书，并
从2021年4月20日起至2021年7月22日止共38次致电你
部的授权委托人倪小林来我局领取决定书，但你部的授权
委托人倪小林拖延至今未来领取，故依法向你部/你公告

送达杭环桐罚字〔2021〕第5号决定书，处罚：1、责令停止
建设，补办环评手续；2、罚款人民币贰万壹仟壹佰柒拾元
整；杭环桐罚字〔2021〕第6号决定书，处罚：1、责令立即改
正违法行为；2、罚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我局领去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处罚
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杭州市人民政府
申请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下城区
（现改为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逾
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
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领取地址：杭
州市桐庐县城南街道金堂山路 28 号 201 办公室,联系电
话：15268189111。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桐庐分局

2021年7月30日

公告

兹有2021年6月1日，舟山海警局在舟山西福山附近
海域附近查获一艘船名为“华通浮37”的浮吊船为“宁兴
988”船过驳煤炭，“华通浮37”船至今无人认领，目前被舟
山海警局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浙江

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洲路351号舟山海警局认领
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
的，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规
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按无主财
物处理，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联系
电话0580-6391106。 舟山海警局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无主财物公告

周方立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周方立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

（ZSZC-XNH-ZFL，2021年5月31日），周方立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方立与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周方立联系电话：13967196519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768115311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周方立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杭州萧山南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7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杭萧贷字20150918第002号

本金

11,700,000.00

欠息

4,224,806.35

担保人

杭州立诚能源有限公司、任妙良、沈秀娟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29日，记者从浙江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司

法联动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三五”以来，我省共查

处环境违法行政案件59679件，移送行政拘留2401件，移

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1471件，行政和刑事拘留5314人，

打击环境犯罪力度走在全国前列。

浙江是全国最早开展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工作

的省份之一，全省公检法环相互支持、合力推进，不断构建

联合打击环境违法犯罪的紧密型共同体。2020年以来，

省生态环境厅、公安厅、检察院联合开展打击危险废物环

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省公安厅牵头开展“昆仑”行动，打

击成效明显。今年3月至7月，省生态环境厅、公安厅联合

开展环境污染问题排查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检查企业9万

多家，发现环境问题23679个，责令整改20931家。

据介绍，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全面构建事前预

警遏制、事中追踪阻断、事后追溯严惩的全流程、数字化惩

防体系。省公安厅、生态环境厅签订全面加强执法协作备

忘录，深化监测预警、情报导侦合作机制；联合建立“浙里

净”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罪预警监测系统，实现案件信息、

线索情报线上实时共享。省法院大力实施“全域数字法

院”建设，上线环境部门、司法机关等共同参与的全国首个

统一智能环境治理平台——“绿源智治”系统。省检察院

积极建立融合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办案一体化

的生态环保检察官办公室，会同生态环境、水利、治水办等

开展“美丽河湖”公益诉讼。

浙江还在全国率先出台环境污染问题发现机制，推出

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重奖举报最高金额达50万

元。截至6月底，全省共发奖金21笔67.4万元，其中单笔

最高奖金30万元。

同时，浙江还将生态环境工作纳入镇、村网格管理，加强

专业培训和政策激励，全省33万名网格员成为环保执法一线

触角，今年上半年网格员共上报处理环境问题47万个。

儿童之家迎客来

7月29日，安吉县孝源街道的儿

童之家迎来了首批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孩子们在当地青年志愿者的带领

下，开展折纸、游戏、朗读等活动，暑期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夏鹏飞 摄

8月1日起 全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蒋欣如

据省人力社保厅官网7月29日发布，省政府决定，自

2021年8月1日起，将全省最低月工资标准调整为2280

元、2070元、1840元三档，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

标准调整为22元、20元、18元三档。调整后的最低月工资

标准三档平均增长13.1%。

各市根据所辖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实际情

况，选择确定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予以公布。

我省深入推进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工作
今年共发出有奖举报奖金67.4万元


